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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83/2021_2022__E7_AE_80_

E6_9E_90_E6_88_91_E5_c122_483491.htm 《公司法》的立法说

明指出，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为公司的权力机构，董事会

为公司的经营决策机构，经理执行日常经营管理任务。由此

，从合乎立法思路的角度，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监事

会形成互相监督，互相制约的关系，保障公司的利益；从内

部控制的角度，经理享有职权，使经理对公司享有事实上的

控制权。因此，有必要从法律规定出发，分析经理的法律地

位，抛砖引玉，亦为立法、司法及律师起草公司章程提供一

种参考。 根据《公司法》第119条之规定，“经理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经理对董事会负责，经理行使如下职权⋯⋯”。

根据《公司法》第120条规定，董事可以兼任经理。从法律关

系的角度，董事会聘任或解聘经理；经理享有职权，那么，

董事会与经理的关系将是经理法律地位的核心问题。??经理

制度的分析 “经理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这是经理法律地

位的法律基础和法理基础，聘任或解聘的法律关系就是一种

雇佣关系，但我国《民法通则》、《公司法》、《合同法》

均不提及雇佣关系的存在，以社会主义劳动关系的存在和社

会主义社会人身的不可雇佣性为前提，封杀了雇佣关系法律

的存在。但是，就传统民法而言，雇佣关系是指特定或不特

定朋间内，一方提供劳务，另一方提供报酬的法律关系；依

此理解，经理是劳务提供者，董事会代表公司支付报酬。 董

事会的权力源于股东大会(作为权力机构)的授权，经理的职

权既源于聘任合同，又源于法定职权；合同上的职权与法定



的职权是否能达到统一；如果冲突发生，何者优先呢?从公司

法作为私法的立场出发，无疑地，合同的约定是优先的；从

经理职权法定性出发，对于相对人(包括管理者和公司之外的

人），法定职权的特性又使之处于优先的地位。由此，价值

的选择是最重要的。如果《公司法》作为国有企业改制的管

理法，那么，任何选择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公司法

》作为市场经济主体的立法，法定的经理职权是缺乏逻辑的

，因为经理作为劳务提供者，其基于聘任产生了法定的独立

的权力，既体现了独立的权力，其法律地位不应是代理人，

而应当是一个“经纪人”。但是，经理作为公司的成员，并

不应有独立于公司的主要机关董事会的意志。 董事会作为公

司的基本机关，对公司享有管理权和经营权，《公司法》将

决策权归董事会，执行权归经理，划分依据是什么呢?令人百

思不得其解。 立法的法定职权干预了聘任合同的自愿性，同

时聘任的主导者是董事会，那么只能有两个后果，一为董事

会的虚设，经理职权的强化。在我们经济实践中，经理滥用

职权，私自担保、私自投资等社会经济现象比比皆是，正是

经理的法定职权为此类牺牲股东利益的行为提供了法律基础

。另一为经理职权的空置，作为董事会可以通过其聘用合同

来约束经理，使经理的法定职权落空。 此外，董事兼经理，

其中董事长兼经理使经理职权的强化达到了极点，这种兼任

，使董事会经理的职能、权责难以分清，就业务经营而言，

是“教练兼队员”；就业务妥当性判断而言，是“裁判员兼

队员”，使经营决策和执行的职能相混淆，使相互制约成为

空话。在另一个角度，囚经理之法定职权，董事或董事长不

得不兼任经理。 再看经济学界的流行观点，经济学者在分析



“经理企业”时指出，经理作为代理人也是“经济人”，他

们有自己的目标函数，有偷懒动机和机会主义行为，他们会

不时地偏离委托人的目标函数，会产生严重的社会主义行为

和道德风险等，如此必然会导致企业效率的损失。企业制度

的长期演化和变迁，形成了一套合理的、有效的制衡机制。

经营者的选择通过市场竞争机制产生，使能者走上经理岗位

，无能者被赶下台；使在位者不敢懈怠，不在位者继续努力

，从而形成优胜劣汰的经营者选择机制。经营者积极性的发

挥，不决定于其品行的高低，而决定于存在激励约束兼容的

市场经济法则，使得经营者不得不顾及这些法规，使外在的

监督成为经营者内在的自我约束。然而，中国的公司和市场

环境并不存在经济学家所认可的完全竞争模式，经理市场也

根本没有形成，更谈不上对经理的制衡机制。依经济学理论

，经理与董事会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掌握充分信息的经理

可以违背公司股东或董事会的意见，使监督成为空话。 总之

，从基础关系出发，《公司法》规定的经理职权，在法理上

是矛盾的，在经济上是理想主义的，因此，应将把经理的职

权交由董事会与经理的聘任合同去约定，而不应由法律去直

接规定。??不同法系中“经理”的比较 在英美法系中，董事

负责公司的经营，经理是高级雇员，并没有特殊的法律地位

和职权，是作为公司的代理人，经公司章程细则或董事会授

权执行公司业务，依代理法律制度调整经理的行为，高管人

员(如经理等)的激励机制主要表现为合约中的“薪酬框架”

⋯⋯；其约束也源于合约以及代理法的有关民商事及刑审规

则。 在英美法中，代理是一个由刑例构筑的体系，有其确定

的内容，就雇员与代理人而言，其区别在于控制程度，以及



双方的合同约定。近年来，CEO的出现，使职业经理在合同

框架内产生了一定的决策权，可从王志东被免CEO事件中得

以佐证。 在大陆法系中，除我国以外，经理由公司决定是否

设立，一般在商法中的“商业使用人”中规定经理的选任及

代理权等，如《韩国商法》第三章“商业使用人”，《意大

利民法典》第2033-2208条等。公司经理是董事会的辅助执行

人，就其职权而言属于公司机关的一部分，从属于董事会。

但由于商业往来的需要，一般由立法对经理这一商业代理人

的权限进行了限制。经理职权依法律、章程和授权而确定。 

综上情况，我国《公司法》经理法律制度有明显的创设色彩

，并且立法本意体现为公司独立机关，其制度背景为我因计

划经济体制的厂长(经理）负责制，但与确定的公司机关法理

存在矛盾，如何解决矛盾，使经理与董事会之间产生制约，

并且这种制约能达到实现公司的营利目的是必须面对的问题

，面对现状，我们在下列两条思路中只能选择一条。 1、修

改公司法，废除经理职权。 2、进一步制定经理与董事会的

制约模式。 第1条思路，使《公司法》的体制，更符合法理

的逻辑，使律师在起草公司章程和经理聘用合同中有更为广

阔的业务。 第2条思路，需要大量的论证，包括法律界和经

济学界的深入，有充分调查的结论性研究，也需要我们律师

界用案例来反思和建议。 本文并无否认经理存在价值的意愿

和企图，作为专业人士，经理在公司中的作用是不容否认的

。但我国公司经理法律制度的问题也现实地存在着，需要解

决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我们这代律师负有我国社会转型的监

督者的自觉责任，面对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我们应思考着、

努力着、期待着。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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